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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〔2018〕63 号 

 

 

河 南 省 教 育 厅 

转发教育部关于做好 2018 届全国普通高等 

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 
 

各高等学校： 

现将《教育部关于做好 2018 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

创业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〔2017〕11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以下

要求认真贯彻落实。 

一、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。各高校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

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提高认识，切实把毕

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，全面落实和深化“一把手”

工程，形成“领导主抓、部门统筹、上下联动、全员参与”的工作

局面，进一步增强做好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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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认真学习，抓紧贯彻。各高校要认真学习《教育部关于

做好 2018 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》（教

学〔2017〕11 号）和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

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豫政〔2017〕33 号），深刻领会

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高校毕业生就

业创业工作的重要部署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将文件精神层层传达贯

彻，逐级明确工作任务。 

三、狠抓落实，务求实效。各高校要对照通知要求，进一步

理清工作思路，创新工作理念，制定工作方案，采取切实有效措

施，鼓励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创业，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，健全就

业创业服务保障体系，广泛宣传基层就业创业毕业生典型事迹，

全面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优惠政策，确保高校毕业生初次就

业率稳中有升，创业人数不断增加，就业创业质量明显提高，不

断开创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新局面。 

 

附件：教育部关于做好 2018 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

创业工作的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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